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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议程说明 

 

 一. 临时议程 

 

1. 会议开幕和会议时间安排。 

2. 通过议程。 

3. 关于使用和跨境承认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示范法草案。 

4.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订立合同中的应用和相关问题。 

5. 其他事项。 

 

 二. 工作组的组成 

 

1. 工作组由委员会所有成员国组成，具体如下：阿尔及利亚（2025 年）、阿根廷

（2022 年）、澳大利亚（2022 年）、奥地利（2022 年）、白俄罗斯（2022 年）、比利

时（2025 年）、巴西（2022 年）、布隆迪（2022 年）、喀麦隆（2025 年）、加拿大（2025

年）、智利（2022 年）、中国（2025 年）、哥伦比亚（2022 年）、科特迪瓦（2025 年）、

克罗地亚（2025 年）、捷克（2022 年）、多米尼加共和国（2025 年）、厄瓜多尔（2025

年）、芬兰（2025 年）、法国（2025 年）、德国（2025 年）、加纳（2025 年）、洪都

拉斯（2025 年）、匈牙利（2025 年）、印度（2022 年）、印度尼西亚（2025 年）、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2022 年）、以色列（2022 年）、意大利（2022 年）、日本（2025

年）、肯尼亚（2022 年）、黎巴嫩（2022 年）、莱索托（2022 年）、利比亚（2022 年）、

马来西亚（2025 年）、马里（2025 年）、毛里求斯（2022 年）、墨西哥（2025 年）、

尼日利亚（2022 年）、巴基斯坦（2022 年）、秘鲁（2025 年）、菲律宾（2022 年）、

波兰（2022 年）、大韩民国（2025 年）、罗马尼亚（2022 年）、俄罗斯联邦（2025

__________________ 

 * 因技术原因于 2022 年 2 月 18 日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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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加坡（2025 年）、南非（2025 年）、西班牙（2022 年）、斯里兰卡（2022 年）、

瑞士（2025 年）、泰国（2022 年）、土耳其（2022 年）、乌干达（2022 年）、乌克兰

（2025 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25 年）、美利坚合众国（2022 年）、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2022 年）、越南（2025 年）、津巴布韦（2025 年）。 

2. 非委员会成员国的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本届会议并参加

审议工作。此外，受到邀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本届会议并可

就各自组织拥有专门知识或国际经验的事项发表其意见，以推动本届会议的审议工

作。 

 

 三. 议程项目说明 

 

  项目 1. 会议开幕和会议时间安排 

 

3. 工作组第六十三届会议将于 2022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将根据委员会关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贸易法委员会各工作组的

形式、干事和工作方法的决定，做出让各代表团得以亲自和远程与会的安排。1这

些安排的细节以及主席关于各议程项目时间分配的建议将张贴在工作组网页上：

https://uncitral.un.org/working_groups/4/electronic_commerce。 

 

  项目 3. 关于使用和跨境承认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示范法草案 

 

 (a) 背景资料 

 

4. 关于拟订示范法草案的背景资料见 A/CN.9/WG.IV/WP.169（第 4 至 20 段）。 

5. 工作组第六十二届会议（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维也纳）就文书草案和

所附解释性说明草案展开了讨论。它请秘书处对这两份文件加以修订，以反映工作

组本届会议审议情况和所做决定，并将修订后的案文以示范法形式提交委员会第五

十五届会议审议（A/CN.9/1087，第 11 段）。工作组还赞同闭会期间举行的非正式

磋商应当审议未决问题的建议，并且秘书处应当向工作组第六十三届会议报告这些

磋商的情况以供进一步审议。 

6. 秘书处将向工作组口头报告非正式闭会期间磋商情况。 

 

 (b) 文件 

 

7. 除了 A/CN.9/WG.IV/WP.169（第 22 段）所列背景文件外，工作组似宜参考工

作组第六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A/CN.9/1087）。《示范法》和所附解释性说明的修

订后案文（A/CN.9/1112）将在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印发后张贴在委员会网页

（https://uncitral.un.org/commission）上。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6/17），第 248 段。 

https://uncitral.un.org/working_groups/4/electronic_commerce
http://undocs.org/A/CN.9/WG.IV/WP.169
http://undocs.org/A/CN.9/1087
http://undocs.org/A/CN.9/WG.IV/WP.169
http://undocs.org/A/CN.9/1087
http://undocs.org/A/CN.9/1112
https://uncitral.un.org/commission
http://undocs.org/A/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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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订立合同中的应用和相关问题 

 

 (a) 背景资料 

 

8. 这将是工作组审议该议程项目的首届会议。预计本届会议期间至少将给该议程

项目分配一天的时间，但须以主席的提议为准（见上文第 3 段）。 

9. 委员会 2021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审议了秘书处关于电子交易和人工智能及自动

化应用方面立法工作的提议（A/CN.9/1065）。2与会者广泛支持将该提议中确定的问

题提交第四工作组处理，委员会授权该工作组“在[其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就人工智

能和自动化在订立合同中的应用问题主办一次重点突出的概念性讨论，以期完善拟

开展的工作的范围和性质”。3
 

10. 工作组在其第六十二届会议（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 26 日，维也纳）上获知新

的任务授权（A/CN.9/1087，第 115 段）。会上鼓励工作组成员和观察员在第六十三

届会议上分享关于该专题的相关专门知识。 

11. 订约中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专题是秘书处作为其数字经济相关法律问题探索

性工作的一部分一直在研究的若干专题中的一个专题。其他专题包括数据交易、数

字资产、在线平台和分布式分类账（区块链）系统。4委员会注意到，这些专题互

有关联、相互依存，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数据交易，因此，在一个专题上的工作可能

会引发对处理其他专题的需要。5还据指出，在审议由秘书处进行的筹备工作时，

似最终可以把数据交易专题提交第四工作组，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在订立合同中的

应用专题一并处理。6
 

 

 (b) 文件 

 

12. 工作组将收到秘书处关于订立合同中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专题立法工作建议

的说明（A/CN.9/WG.IV/WP.173）以及关于数据交易和与数字贸易有关的其他专题

的说明（A/CN.9/WG.IV/WP.174）。这些文件一经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印发即张

贴在工作组的网页（https://uncitral.un.org/working_groups/4/electronic_commerce）上。 

13. 工作组还不妨参考指导其在本议程项目下审议工作的下列文件： 

 (a) 秘书处编拟的关于电子交易和人工智能及自动化应用方面立法工作的提

议（A/CN.9/1065）； 

 (b) 秘书处关于秘书处所开展的探索性工作的进度报告（A/CN.9/1012 和

A/CN.9/1064；后者包括第 15 至 23 段关于数据交易专题筹备工作的最新情况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 

 2 同上，第 234 至 236 段。 

 3 同上，第 25(e)段。 

 4 建议在议程项目 4 下作为自动化在订立合同中应用的一个实例审议部署于分布式分类账系统中

的所谓“智能合同”问题：A/CN.9/1065，第 9 段。 

 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5/17），第 75 段。 

 6 同上，《第七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6/17），第 237 段。 

http://undocs.org/A/CN.9/1065
http://undocs.org/A/CN.9/1087
http://undocs.org/A/CN.9/WG.IV/WP.173
http://undocs.org/A/CN.9/WG.IV/WP.174
https://uncitral.un.org/working_groups/4/%20electronic_commerce
http://undocs.org/A/CN.9/1065
http://undocs.org/A/CN.9/1012
http://undocs.org/A/CN.9/1064
http://undocs.org/A/CN.9/1065
http://undocs.org/A/75/17
http://undocs.org/A/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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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秘书处拟订的新兴技术及其应用情况法律分类草案7，该草案记录了秘书

处的探索性工作，并列有关于以下专题的章节： 

 ㈠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A/CN.9/1012/Add.1，修订概要见 A/CN.9/1064/Add.1）； 

 ㈡ 数据交易（A/CN.9/1012/Add.2，修订概要见 A/CN.9/1064/Add.2）； 

 ㈢ 数字资产（A/CN.9/1012/Add.3）；及 

 ㈣ 在线平台（A/CN.9/1064/Add.3）； 

 (d) 关于由秘书处于 2019年和2020年组织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问题的活动情

况的报告（A/CN.9/LII/INF/2 和 A/CN.9/LIII/INF/2）；及 

 (e) 关于秘书处在数字经济争议解决方面活动情况的报告（A/CN.9/1064/ 

Add.4）。8
 

 

__________________ 

 7 委员会 2021 年第五十四届会议请秘书处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与协调，继续编制法律分类法，并

授权秘书处发布该分类法的内容：同上，第 227 段。正如本届会议所示，秘书处编写了关于分布

式分类账（包括区块链）系统分类法的一个新增章节。 

 8 委员会请求在第二工作组第七十五届会议（2022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期间举行一次专题讨

论会，探讨与数字经济中争议解决有关的专题：同上，第 233 段。 

http://undocs.org/A/CN.9/1012/Add.1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1
http://undocs.org/A/CN.9/1012/Add.2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2
http://undocs.org/A/CN.9/1012/Add.3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3
http://undocs.org/A/CN.9/LII/INF/2
http://undocs.org/A/CN.9/LIII/INF/2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4
http://undocs.org/A/CN.9/1064/Add.4

